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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05229.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

会关于印发《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》的通知（会协

［2007］34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： 为

加强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建设，支持和推动会计师事

务所做大做强，2006年以来，我会启动了以制定会计师事务

所内部治理指南为核心的事务所内部治理规范体系建设工作

。日前，《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》已经中注协第四届

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

附件：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 二00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会

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指南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会计师

事务所（以下简称事务所）内部治理，建立健全事务所内部

决策和管理机制，提高事务所风险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，为

事务所做大做强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

合伙企业法》、《注册会计师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

指南。 第二条 本指南旨在为事务所加强章程（合伙事务所为

合伙协议，以下统称章程）和制度建设、完善内部治理和内

部管理提供指导。 除特别指明外，本指南条款同时适用于所

有有限责任事务所和合伙事务所。 第三条 事务所内部治理应

当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宗旨，建立风险管理严格、质量控制有

效、公开透明、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。 第四条 事

务所内部治理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，形成以章程为核心的

、完善的内部决策和管理制度体系，以及尊重制度、执行制

度的管理氛围。 第五条 事务所内部治理应当以“人合”为基



础，尊重注册会计师的智力劳动和专业价值，充分发挥专业

和知识在事务所内部决策和管理中的主导作用。 第六条 事务

所内部治理应当以增进内部和谐为重点，合理规范和有效协

调事务所股东（合伙人）之间、股东（合伙人）与注册会计

师和员工之间以及其他各相关方面的关系，充分发挥事务所

各层次管理机构的职能作用，保障事务所及各利益相关者的

合法权益。 第七条 事务所内部治理应当以合伙文化为导向，

积极树立“人合、事合、心合、志合”的事务所治理理念，

推动形成诚信、合作、平等、协商的事务所合伙文化。第二

章 股东（合伙人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